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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政办发〔2020〕1 号

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景洪市机关

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工作
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各农场、度假区、园区管委会，

市委和市级国家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，中央、省、州驻景各

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进用人制度改革，理顺和规范景洪市机关事业单

位编外聘用人员的管理，实现全市编外聘用人员总量可控、分类

管理、程序合规的目标，根据《中共景洪市委六届市委常委会第

82次会议纪要》《景洪市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管理办法（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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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）》文件精神，决定成立景洪市机关事业单位编外聘用人员工

作领导小组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组长：岩 坦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成员：刑 通 市委督查室主任

柏伟伟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、市公务员局局长

杨 松 市委机构编制办公室主任

廖 畅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

冯立云 市发展改革局局长

李琼丽 市财政局局长

陆 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由陆春同志担任

办公室主任，负责统筹协调全市编外聘用人员有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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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民

法院，市人民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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